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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64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8月 31 日 
     討論事項（二） 

司法院函送「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陳政務

委員添枝協商竣事，請會銜函送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司法院函以，頃據各界反應，債權金融機構、資產管理公司

申報債權提出之債權說明書記載未詳盡，難以明瞭其計算方

法；關於可否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未申

報更生債權之受償方式、清算程序開始前已取得之執行名義

之效力等事項，實務上發生爭議，有檢討修正必要。另為鼓

勵債務人努力履行更生方案，降低聲請困難免責之最低清償

額度；及於不免責或撤銷免責裁定確定後受強制執行時，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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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債權人參與分配，以保障債務人嗣後聲請免責之權利，爰

擬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會銜送

請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陳政務委員添枝邀集司法院、法務部、經濟部、金管會

等相關機關代表協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債權人為金融機構或資產管理公司者，於提出之債權說

明書，應一併表明已受償金額抵充費用、利息、本金之順

序。(修正條文第 33條) 

  (二)增訂依債務人之財產有無清算價值，分別定其清償達相當成

數，即視為盡力清償。（修正條文第 64條之 1） 

  (三)修正債務人就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未申報之更生債權，若有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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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但延長之期限不得逾二年。(修正條文第 73條) 

  (四)修正降低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更生方案履行有困

難，且延長履行期限顯有重大困難，聲請裁定免責之最低清

償額度。(修正條文第 75條) 

  (五)修正清算程序前已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於法院為不免責

或撤銷免責裁定確定後，以該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為強制執

行，應受清算程序確定債權之拘束。並增訂擬制其他債權人

亦以債權表為執行名義，就其債權之現存額聲明參與分配，

及定其執行費徵收方法。(修正條文第 140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與司法院會銜送

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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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自九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施行迄今已逾九年，先後於九十

八年五月十三日、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一百零一年一月四日及一百零一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為部分條文修正。頃據各界反應，債權金融機構、資產管理公司申報

債權提出之債權說明書記載未詳盡，難以明瞭其計算方法；關於可否認債務人已

盡力清償、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未申報更生債權之受償方式、清算程序開始前已取

得之執行名義之效力等事項，實務上發生爭議，有檢討修正必要。另為鼓勵債務

人努力履行更生方案，降低聲請困難免責之最低清償額度；及於不免責或撤銷免

責裁定確定後受強制執行時，擬制債權人參與分配，以保障債務人嗣後聲請免責

之權利，爰研擬修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相關條文，計修正四條、增訂一條，合

計五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債權人為金融機構或資產管理公司者，於申報債權期間內提出之債權

說明書，應一併表明已受償金額抵充費用、利息、本金之順序。(修正條文
第三十三條) 

二、 增訂依債務人之財產有無清算價值，分別定其清償達相當成數，即視為盡
力清償。（修正條文第六十四條之一） 

三、 修正債務人就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未申報之更生債權，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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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後，若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依更生條件一次履行有困難者，得聲
請法院裁定延長履行期限，但延長之期限不得逾二年。(修正條文第七十三
條) 

四、 修正降低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更生方案履行有困難，且延長其
履行期限顯有重大困難，聲請裁定免責之最低清償額度。(修正條文第七十
五條) 

五、 修正關於開始清算程序前已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於法院為不免責或撤
銷免責裁定確定後，以該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應受清算程序確定
債權之拘束。並增訂債務人受不免責或撤銷免責裁定確定後，受強制執行
時，得聲請執行法院對其他債權人為執行通知，擬制其他債權人亦以債權表
為執行名義，就其債權之現存額聲明參與分配，及定其執行費徵收方法。
(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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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三條 債權人應於

法院所定申報債權之期

間內提出債權說明書，

申報其債權之種類、數

額及順位；其有證明文

件者，並應提出之。 

債 權 人 為 金 融 機

構、資產管理公司者，

前項債權說明書並應表

明下列事項： 

一、尚未清償之債權本

金及債權發生日。 

二、利息及違約金之金

第三十三條 債權人應於

法院所定申報債權之期

間內提出債權說明書，

申報其債權之種類、數

額及順位；其有證明文

件者，並應提出之。 

債 權 人 為 金 融 機

構、資產管理公司者，

前項債權說明書並應表

明下列事項： 

一、尚未清償之債權本

金及債權發生日。 

二、利息及違約金之金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三項至第七項未修

正。 

二、債權人為金融機構、

資產管理公司者，於

法院所定申報債權期

間內提出債權說明

書，除應依第二項第

四款規定，表明債務

人已償還金額抵充費

用、利息、本金之數

額外，亦應一併表明

抵充順序，以明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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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其計算方式。 

三、債務人已償還金額

。 

四、前款金額抵充費用

、利息、本金之順

序及數額。 

五、其他債務人請求之

事項，經法院認為適

當者。 

前項債權人未依前

項規定提出債權說明書

者，法院應依債務人之

聲請，以裁定定期命債

權人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法院依第三十六條

為裁定時，依全辯論意

額及其計算方式。 

三、債務人已償還金額

。 

四、前款金額抵充費用

、利息、本金之數

額。 

五、其他債務人請求之

事項，經法院認為適

當者。 

前項債權人未依前

項規定提出債權說明書

者，法院應依債務人之

聲請，以裁定定期命債

權人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法院依第三十六條

為裁定時，依全辯論意

算方法，爰於同款增

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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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斟酌之。 

債權人因非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致未於第

一項所定期間申報債權

者，得於其事由消滅後

十日內補報之。但不得

逾法院所定補報債權之

期限。 

債權人申報債權逾

申報期限者，監督人或

管理人應報由法院以裁

定駁回之。但有前項情

形者，不在此限。 

監督人或管理人收

受債權申報，應於補報

債權期限屆滿後，編造

旨斟酌之。 

債權人因非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致未於第

一項所定期間申報債權

者，得於其事由消滅後

十日內補報之。但不得

逾法院所定補報債權之

期限。 

債權人申報債權逾

申報期限者，監督人或

管理人應報由法院以裁

定駁回之。但有前項情

形者，不在此限。 

監督人或管理人收

受債權申報，應於補報

債權期限屆滿後，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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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表，由法院公告

之，並應送達於債務人

及已知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之債權人。 

未選任監督人或管

理人者，前項債權表，

由法院編造之。 

債權表，由法院公告

之，並應送達於債務人

及已知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之債權人。 

未選任監督人或管

理人者，前項債權表，

由法院編造之。 

第六十四條之一 下列情

形，視為債務人已盡力

清償： 

一、債務人之財產有清

算價值者，加計其於

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

處分所得總額，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一、本條新增。 

二、第六十四條第一項前

段所稱盡力清償，非

必令債務人傾其所

有，僅須其將財產及

所得之大部分用於清

償，即足當之；俾免

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

行期間，因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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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餘額，逾十分之

九已用於清償。 

二、債務人之財產無清

算價值者，以其於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

分所得總額，扣除自

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

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

之餘額，逾五分之四

已用於清償。 

而陷於困境，致無力

履行，反而對債權人

不利。故宜依債務人

之財產有無清算價

值，分別定其清償如

已達相當成數，即視

為盡力清償，以利更

生方案之成立，爰增

設本條。又債務人之

盡力清償，不以本條

所定情形為限，更生

方案縱與本條規定不

符，法院仍應依第六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斟

酌情事認定之，併予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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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條  債務人依更

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

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

外，已申報之債權未受

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

權，均視為消滅。但其

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

債權人之事由者，債務

人仍應依更生條件負履

行之責。 

債務人就前項但書

債權，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

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

長其履行期限。但延長

之期限不得逾二年。 

第七十三條  債務人依更

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

者，除本條例別有規定

外，已申報之債權未受

清償部分及未申報之債

權，均視為消滅。但其

未申報係因不可歸責於

債權人之事由者，債務

人仍應依更生條件負履

行之責。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移

列第一項。 

二、依現行條文但書規

定，債務人就不可歸

責於債權人事由未申

報之債權，仍應依更

生條件負履行之責。

此屬債務人之不免責

債務，準用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於更

生方案所定清償期間

屆滿後，債務人即應

予清償（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三十條之一）。惟若債

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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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致其依更生

條件所定清償成數一

次清償，履行有困難

時，為免其再度陷於

經濟困境，宜許其得

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履

行期限，但延長之期

限不得逾二年，以兼

顧債權人之利益，爰

增訂第二項。 

第七十五條  更生方案經

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

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

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

長其履行期限。但延長

第七十五條  更生方案經

法院裁定認可確定後，

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

者，得聲請法院裁定延

長其履行期限。但延長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二項、第四項未修

正。 

二、債務人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致履行有

困難，且依第一項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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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限不得逾二年。 

 債務人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

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

額者，推定有前項事

由。 

第一項延長期限顯

有重大困難，債務人對

各債權人之清償額已達

原定數額三分之二，且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

受償總額已逾依清算程

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

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

之期限不得逾二年。 

 債務人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之餘額，連續三個月低

於更生方案應清償之金

額者，推定有前項事

由。 

第一項延長期限顯

有重大困難，債務人對

各債權人之清償額已達

原定數額四分之三，且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

受償總額已逾依清算程

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時，

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

長期限顯有重大困難

者，其經濟生活重建

計畫受挫，縱不予免

責，債權人亦難如期

受償。為鼓勵債務人

努力履行更生方案，

參考實務上更生及清

算事件債權人平均受

償成數情形，降低債

務人依現行條文第三

項聲請裁定困難免責

之最低清償比例至三

分之二，爰修正第三

項。惟降低後，債權

人之受償額仍受清算

價值之保障，附此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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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免責之裁定。但

於裁定前，應使債權人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前三項規定，於定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之債權不適用之。 

請，為免責之裁定。但

於裁定前，應使債權人

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前三項規定，於定

自用住宅借款特別條款

之債權不適用之。 

明。 

第一百四十條  法院為不

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

確定後，債權人得以確

定之債權表為執行名

義，聲請對債務人為強

制執行。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前，債權人已

取得執行名義者，於確

定之債權表範圍，亦

同。但依第一百三十三

第一百四十條  法院為不

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

確定後，債權人得以確

定之債權表為執行名

義，聲請對債務人為強

制執行。但依第一百三

十三條不免責之情形，

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二

年內，不得為之。 

一、債務人經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債權人

前已取得之執行名義

不因此而當然失效；

於法院為不免責或撤

銷免責裁定確定後，

仍得以之為執行名

義，聲請對債務人為

強制執行，惟應受清

算程序確定債權之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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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不免責之情形，自裁

定確定之翌日起二年

內，不得為之。 

前項債權人對債務

人為強制執行時，債務

人得聲請執行法院通知

債權表上之其他債權

人；於聲請時，視為其

他債權人就其債權之現

存額已聲明參與分配。

其應徵收之執行費，於

執行所得金額扣繳之。 

束，僅可於確定債權

表之範圍內為之，並

受本項但書限制，爰

予明定，增列中段，

並配合第二項之增

訂，移列為第一項。 

二、債務人受不免責或撤

銷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前項規定之債權

人（包括未申報之債

權人）對其聲請強制

執行，如其他債權人

未聲明參與分配，將

致彼等受償比例不

均，因而影響債務人

依第一百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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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

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

權利。為免個別債權

人對債務人聲請強制

執行，影響其上開權

利，宜許其聲請執行

法院對其他債權人為

執行通知，並擬制其

他債權人亦以債權表

為執行名義就其債權

之現存額聲明參與分

配，及定其執行費之

徵收方法，爰增訂第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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